
附件 6

公安院校公安学科专业招生面试标准

第一条 报考动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合格：

（一）明确不愿意接受公安院校教育的；

（二）明确不愿意从事公安工作的；

（三）动机明显不良的；

（四）省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其他严重情形。

第二条 言语表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合格：

（一）发声困难、声音嘶哑等发声明显异常的；

（二）发音不准、吐字不清等构音明显异常的；

（三）口吃等语畅明显异常的；

（四）答非所问、词不达意等语言理解或者表达明显异常

的；

（五）省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其他严重情形。

第三条 动作反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合格：

（一）身体运动功能受限的；

（二）身体平衡性或者协调性较差的；

（三）动作明显异常或者不到位（如步态异常、下蹲不全

等），或者反应明显迟钝的；

（四）省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其他严重情形。



第四条 心理素质不适宜接受公安院校教育或者从事公安

工作的，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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